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常州匠心独具智能家居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1061 证券简称：匠心家居 公告编号：2025-005 20242024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天健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天健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经本次董事会审议通过的利润分配预案为：以167,370,613股为基数，向全体股东每

10股派发现金红利 5元（含税），送红股 0股（含税），以资本公积金向全体股东每 10股转增 3
股。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匠心家居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张聪颖

常州市星港路61号

0519-85582856

0519-85582889

investor_relations@moto -
motionfurniture.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王丽

常州市星港路61号

0519-85582856

0519-85582889

investor_relations@moto -
motionfurniture.com

301061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公司专注于智能电动沙发、智能电动床及其核心配件的研究、设计、开发、生产、销售及服

务，致力于打造具有高度集成化与人性化体验的智能家居产品体系。根据中国证监会《上市公

司行业统计分类与代码》，公司所属行业为“CC21家具制造业”下的“219其他家具制造”。公司

是一家主要从事智能电动沙发、智能电动床及其核心配件的研发、设计、生产和销售的高新技

术企业。

一、中国家具对美国及全球出口情况概述

中国海关总署于2025年1月13日发布的统计数据显示，2024年1-12月，中美贸易总额达

到 6,882.80亿美元，同比增长 3.70%。相比 1-9月 2.30%的增幅，提升了 1.40%。其中，中国对

美国的出口总额为5,246.56亿美元，同比增长4.90%，较1-9月2.80%的增幅提高了2.10%。

据《今日家居》2025年 4月 13日的报道，2024年中国对美家具出口总额达到 123.84亿美

元，同比增长2.69%，出口额在全球范围内仅次于越南，依旧保持全球主要家具供应国地位。

同时，据《今日家居》2025年1月24日发布的数据显示，2024年中国家具出口的主要国家

及其增长情况如下：

1、美国：占中国家具出口总额的13.72%，依然是最大单一出口市场。

2、德国：出口增幅超过30%，为增长最快的国家。

3、墨西哥：出口增幅超过26%，位列第二。

4、法国：出口增幅达15.52%，位居第三。

整体来看，尽管美国仍是中国家具最重要的出口市场之一，但来自德国、墨西哥、法国等国

家的需求快速增长，正在成为推动行业出口增长的重要新动能，显示出中国家具产品在全球范

围内的竞争力持续提升，出口格局日趋多元化。

二、越南家具对美国出口情况概述

据《今日家居》2025年4月13日的报道，自2020年起，越南第四次成为全球对美家具出口

第一大国。2024年全年，越南对美国的家具出口总额达到127.05亿美元，较2023年的102.81
亿美元增长了23.58%。其在美国家具进口总额中的份额提升至30.02%，继续巩固其在美国家

具进口市场中的领先地位。

同时，据《Furniture Today》2025年 3月 31日发布的数据显示，从出口产品结构来看，2024
年越南出口至美国的木制框架软体沙发实现显著增长，全年出口额达到21亿美元，同比增长

35%。此外，越南出口至美国的其他木制家具品类，全年出口额也超过20亿美元，继续成为越

南对美出口的核心家具品类。

2024年全年，公司90.48%的产品销往美国市场，84.01%的产品自越南出口。这表明公司

在越南的产能布局与市场结构与行业主流趋势高度一致，进一步增强了公司在全球供应链中

的竞争优势。

2024 年全年，公司实现营业收入 25.48 亿元人民币，同比增长 32.63%。毛利率达到

39.35%，较 2023年同期提升 5.74%。全年净利润（扣除股份支付费用后）为 6.83亿元人民币，

同比增长67.64%，实现了“营收与利润双增长”。

三、产品简介

智能电动沙发是在普通沙发的基础上，增加了姿态调整功能，在坐卧功能之外还具有收

纳、助力、按摩加热、遥控及APP控制、手机充电、影音功能、零重力等附加功能，可用于家庭休

闲或康复领域。公司部分产品增加了独特设计且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头靠腰托机构，进一步

提升了沙发的便捷性和舒适度。

组合沙发是由若干个电动单椅和非电动功能位组成的沙发组合。

智能电动床利用电机和感应器自动调节床架各个部位的升降角度，可用于家庭休闲或康

复领域。公司根据市场需求，研发了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超薄床、可折叠床等新款式，并嵌入

颈部及腰部调节、遥控及APP控制、动作感应氛围灯、手机充电等功能，引领了市场创新，更好

地满足了不同消费者的需求。

机构件是智能电动沙发等智能家具的内部骨架，主要材质为金属，具有结构支撑、角度调

节等功能。

电机是智能家具的核心动力来源，帮助智能家具实现姿态调整及多种功能。

电控装置是对智能家具动力系统及其它功能进行有线、遥控或APP控制的装置，是家具

智能化的核心器件。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单位：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2024年末

4,346,134,565.57

3,574,934,854.43

2024年

2,548,377,993.75

682,935,697.75

2023年末

3,560,943,187.30

3,003,714,384.43

2023年

1,921,459,431.14

407,391,497.05

本年末比上年末增减

22.05%

19.02%

本年比上年增减

32.63%

67.64%

2022年末

3,113,738,906.34

2,698,967,153.63

2022年

1,462,653,801.94

334,592,426.97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
率

614,328,626.00

495,622,447.07

4.10

4.10

20.69%

356,187,923.26

529,737,996.29

2.45

2.45

14.23%

72.47%

-6.44%

67.35%

67.35%

6.46%

289,418,874.20

263,717,619.36

2.01

2.01

12.87%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559,160,866.38

120,999,957.28

113,215,885.74

76,882,654.63

第二季度

647,950,869.76

164,312,338.07

144,313,615.20

165,896,054.45

第三季度

642,221,771.50

145,509,723.67

133,906,250.90

189,636,916.20

第四季度

699,044,486.11

252,113,678.73

222,892,874.16

63,206,821.79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 告 期 末
普 通 股 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李小勤

宁 波 梅 山
保 税 港 区
随 遇 心 蕊
投 资 有 限
公司

宁 波 明 明
白 白 企 业
管 理 合 伙
企业（有限
合伙）

香 港 中 央
结 算 有 限
公司

5,444

股 东 性
质

境 内 自
然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外 法
人

年 度 报
告 披 露
日 前 一
个 月 末
普 通 股
股 东 总
数

持 股 比
例

43.10%

24.01%

3.91%

2.52%

5,493

持股数量

72,134,400.00

40,185,600.00

6,552,000.00

4,221,443.00

报 告 期 末 表
决 权 恢 复 的
优 先 股 股 东
总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股
份数量

72,134,400.00

40,185,600.00

6,552,000.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0.00

0.00

0.00

0.00

0

常 州 清 庙
之 器 企 业
管 理 咨 询
合 伙 企 业
（ 有 限 合
伙）

徐梅钧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中 欧
时 代 先 锋
股 票 型 发
起 式 证 券
投资基金

中 国 工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易 方
达 价 值 精
选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中 国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宝
盈 核 心 优
势 灵 活 配
置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浙 商 银 行
股 份 有 限
公 司 － 博
时 凤 凰 领
航 混 合 型
证 券 投 资
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或
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 内 非
国 有 法
人

境 内 自
然人

其他

其他

其他

其他

2.05%

1.61%

1.37%

0.76%

0.59%

0.56%

前10名股东中：实际控制人李小勤与徐梅钧为夫妻关系，因此李小勤、徐梅钧为一致行动人。同
时李小勤是宁波梅山保税港区随遇心蕊投资有限公司的控股股东、宁波明明白白企业管理合伙
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务合伙人、常州清庙之器企业管理咨询合伙企业（有限合伙）的执行事
务合伙人。除此外，未知上述股东相互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也未知是否属于一致行动人。

3,432,000.00

2,691,000.00

2,299,976.00

1,268,841.00

991,390.00

944,100.00

3,432,000.00

2,642,250.00

0.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0.00

0.00

0.00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无

证券代码：002722 证券简称：物产金轮 公告编码：2025-027
债券代码：128076 债券简称：金轮转债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事项前十名股东和前十名

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物产金轮”）于2025年4月15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具体内容
详见披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http://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等相关规定，现将公
司董事会公告回购股份决议前一个交易日（即2025年4月15日）登记在册的前十名股东和前
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公告如下：

一、前十名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物产中大元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金轮控股有限公司

物产中大（浙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阮寿国

朱善忠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集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张顺全

西咸新区旷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旷特互智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陈洪攀

持股数量（股）

48,774,141

23,559,658

20,903,203

3,342,900

1,296,800

873,300

732,000

562,200

527,900

497,000

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

23.61

11.40

10.12

1.62

0.63

0.42

0.35

0.27

0.26

0.24

注：上表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二、前十名无限售条件股东持股情况

序号

1

2

3

4

5

6

7

8

9

10

股东名称

物产中大元通实业集团有限公司

南通金轮控股有限公司

物产中大（浙江）产业投资有限公司

阮寿国

朱善忠

兴业银行股份有限公司－广发集裕债券型证券投资基金

张顺全

西咸新区旷特投资管理有限公司－旷特互智1号私募证券投
资基金

招商银行股份有限公司－万家中证1000指数增强型发起式证
券投资基金

陈洪攀

持股数量（股）

27,024,559

23,559,658

11,581,954

3,342,900

1,296,800

873,300

732,000

562,200

527,900

497,000

占公司无限售条件
股份总数比例（%）

15.40

13.42

6.60

1.90

0.74

0.50

0.42

0.32

0.30

0.28

注：上表股东的持股数量为合并普通账户和融资融券信用账户后总的持股数量。
三、备查文件
1、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下发的股东名册。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证券代码：002722 证券简称：物产金轮 公告编码：2025-028
债券代码：128076 债券简称：金轮转债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回购股份报告书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重要内容提示：
1、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

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公司决定以自有资金
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人民币普通股（A
股）股票，并在未来将前述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2、本次回购股份价格不超过人民币 15元/股，回购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
（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按照回购金额下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
份数量约为66.67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2%；按照回购金额上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33.33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6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
购期满时实际的股份数量为准。回购股份期限为董事会审议通过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 3个
月。根据《公司章程》有关规定，本次回购股份事项无需提交股东大会审议。

3、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

专用证券账户。
4、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

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如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将导

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如发生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或公司生产经营、财产状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时，则存在本
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4）存在因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
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上述风险可能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回购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前述情况的，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以下简称“《公司法》”）《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关于支
持上市公司回购股份的意见》、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
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以下简称“《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及《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公司编
制了回购报告书，具体情况如下：

一、回购方案的主要内容
（一）回购股份的目的和用途
基于对公司发展前景的信心和对公司价值的认可，为维护广大投资者的利益，增强公众

投资者对公司的信心，切实保护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结合公司经营情况及财务状况等因素，
公司以自有资金通过深圳证券交易所交易系统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公司已发行的部分
人民币普通股（A股）股票，并在未来将前述回购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若公司
未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 3年内按照上述用途实施使用完毕已回购股
份，尚未转让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
政策实行。

（二）回购股份符合相关条件
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符合《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第十条相关规定：
1、公司股票上市已满六个月；
2、公司最近一年无重大违法行为；
3、回购股份后，公司具备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力；
4、回购股份后，公司的股权分布符合上市条件；
5、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条件。
（三）回购股份的方式、价格区间
1、回购股份的方式：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
2、回购股份的价格：公司本次回购股份的价格为不超过人民币15元/股，该价格不超过董

事会审议通过《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前30个交易日公司股票交易均价的150%。具
体回购价格将在回购实施期间，综合公司二级市场股票价格、公司财务状况和经营状况等确
定。若公司在回购股份期间发生派发红利、送红股、公积金转增股本等除权除息事项，自股价
除权除息之日起，公司将按照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的相关规定相应调整回购股份价格。

（四）回购股份的种类、用途、资金总额、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1、回购股份的种类：公司已发行的人民币普通股（A股）。
2、回购股份的用途：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
3、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数量及占公司总股本比例：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

按照本次回购价格上限人民币15元/股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下限至上限区间约为66.67
万股～133.33万股，其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为0.32%～0.65%。具体回购股份数量以回购期满
时实际回购的股份数量为准。

（五）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
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全部为公司自有资金。公司在综合分析资产负债率、有息负

债、现金流等情况后，决定使用自有资金进行本次回购，实施本次回购不会增加公司的财务风
险，亦不会影响公司正常的生产经营。

（六）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
本次回购股份的实施期限为自董事会审议通过本回购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公司董事会

将在回购期限内根据市场情况择机作出回购决策并予以实施。回购方案实施期间，公司股票
因筹划重大事项连续停牌十个交易日以上的，回购期限可予以顺延，顺延后不得超出中国证
监会及深交所规定的最长期限。如果在回购期限内触及以下条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

1、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高上限，则回购方案实施完毕，即回购期限自
该日起提前届满；

2、在回购期限内，回购资金使用金额达到最低下限，则回购方案可自公司管理层决定终
止本回购方案之日起提前届满；

3、如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则回购期限自董事会决议终止本次回购方案之
日起提前届满。

公司不得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票：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内；
2、中国证监会及深交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七）预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
以截至2025年3月31日的公司股本结构为基数，按照回购金额下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

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66.67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2%；按照回购金额上限、回购价
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133.33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65%。

（1）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用于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并全部锁定，则预计本次回
购股份后公司股权结构变动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31,085,831

175,502,896

206,588,727

占比

15.05%

84.95%

100%

按照回购金额上限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32,419,164

174,169,563

206,588,727

占比

15.69%

84.31%

100.00%

按照回购金额下限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31,752,497

174,836,230

206,588,727

占比

15.37%

84.63%

100.00%

（2）若本次回购股份全部未能按上述用途实施，则回购股份依法注销并减少注册资本，预
计回购后公司股本结构变化情况如下：

股份性质

一、有限售条件流
通股

二、无限售条件流
通股

三、总股本

本次回购前

股份数量（股）

31,085,831

175,502,896

206,588,727

占比

15.05%

84.95%

100%

按照回购金额上限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31,085,831

174,169,563

205,255,394

占比

15.14%

84.86%

100.00%

按照回购金额下限回购后

股份数量（股）

31,085,831

174,836,230

205,922,061

占比

15.10%

84.90%

100.00%

注：以上测算数据仅供参考，具体回购股份数量及公司股本结构变动情况以实际实施情
况为准。

（八）管理层关于本次回购股份对公司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影响和
维持上市地位等情况的分析，全体董事关于本次回购股份不会损害上市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
和持续经营能力的承诺

截至 2024年 12月 31日（经审计），公司总资产 3,399,522,384.15元，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资产2,629,703,399.92元，流动资产2,225,095,542.16元；2024年度，公司实现归属于上市
公司股东的净利润为157,599,995.78元。按照本次回购资金总额的上限人民币2,000万元测
算，占公司总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流动资产、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的比重分别为0.59%、0.76%、0.90%、12.69%。根据公司目前经营、财务及未来发展规划，公司
管理层认为不低于人民币 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 2,000万元（含）的股份回购资金总
额，不会对公司的经营、财务、研发、债务履行能力、未来发展产生重大不利影响。

本次股份回购实施完成后，不会导致公司控制权发生变化，股权分布情况仍符合上市条
件，不会影响公司的上市地位。公司全体董事承诺：在本次回购股份事项中，将勤勉尽责地维
护公司利益和全体股东的合法权益，本次回购不会损害公司的债务履行能力和持续经营能
力。公司董事会积极与各位股东特别是中小股东沟通本次回购事项，充分听取各位股东关于
公司本次股份回购的意见。

（九）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
出回购股份决议前六个月内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况，是否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行内幕
交易及操纵市场行为的说明，回购期间的增减持计划；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
东、实际控制人、持股5%以上股东、回购股份提议人在未来三个月、未来六个月的减持计划：

1、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在董事会作出
回购股份决议前6个月内均不存在买卖本公司股份的情形，亦不存在单独或者与他人联合进
行内幕交易及操纵市场的行为。

2、截至目前，公司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及其一致行动人、持
股5%以上股东在回购期间暂无需披露的增减持计划，若前述人员、股东未来拟实施股份增减
持计划，公司将按照相关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十）回购股份后依法注销或转让的相关安排，以及防范侵害债权人利益的相关安排
本次回购股份将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公司董事会将根据证券市场变化确定回

购股份的实际实施进度，并将在披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后3年内完成转让。若公司未
能在股份回购实施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日后3年内按照上述用途实施使用完毕已回购股份，
尚未转让的已回购股份将予以注销。如国家对相关政策作调整，则回购方案按调整后的政策
实行。若发生注销所回购股份的情形，公司将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公司法》等有关规定通知
债权人，充分保障债权人的合法权益。

（十一）本次回购相关事宜的具体授权
为保证本次回购公司股份顺利实施，董事会同意授权公司管理层全权负责办理本次回购

股份相关事宜，授权内容及范围包括但不限于：
1、在回购期限内根据相关法律法规等规定择机回购股份，包括回购股份的具体时间、回

购价格、回购数量等。
2、在法律法规允许的范围内，根据公司和市场情况，制定本次回购股份的具体实施方案。
3、如监管部门对于回购股份相关条件的规则发生变化或市场条件发生变化，除涉及有关

法律法规及《公司章程》的规定须由董事会重新审议的事项外，授权管理层对本次回购股份的
具体实施方案等相关事项进行相应调整。

4、办理相关报批事宜，包括但不限于制作、修改、补充、授权、签署、执行与本次回购股份
相关的合同、协议等文件。

5、设立回购专用证券账户（如需）及办理其他相关业务。
6、办理其他以上虽未列明但为本次回购股份所必需的事项。本授权有效期为自董事会

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至上述授权事项办理完毕之日止。
二、本次股份回购方案的审议程序及信息披露情况
公司于2025年4月15日召开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全体董事出席并全票审

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根据《公司法》和《公司章程》的相关规定，本次回
购事项在董事会审批权限范围内，无须提交股东大会审议。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6日披
露于《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公告》（公告
编号：2025-010）、《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决议公告》（公告编号：2025-009）。

三、其他事项说明
（一）回购账户开立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之日，公司已在中国证券登记结算有限责任公司深圳分公司开立回购专

用证券账户。
（二）回购股份的资金筹措到位情况

根据公司的资金储备和规划情况，用于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可根据回购计划及时到位。
（三）信息披露安排
公司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件的规定，在实施回购期间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

务并在定期报告中公布回购进展情况：
1、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
2、回购股份占公司总股本的比例每增加1%的，将自事实发生之日起三个交易日内予以

披露；
3、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进展情况；
4、公司在回购股份方案规定的回购实施期限过半时，仍未实施回购的，董事会将公告未

能实施回购的原因和后续回购安排；
5、回购期限届满或者回购股份已实施完毕的，公司停止回购行为，并在两个交易日内披

露回购结果暨股份变动公告。
四、回购方案的风险提示
（1）本次回购股份存在回购期限内公司股票价格持续超出回购价格上限，导致回购方案

无法实施或只能部分实施的风险。
（2）本次回购股份的资金来源于公司自有资金，如回购股份所需资金未能筹措到位，将导

致回购方案无法实施的风险。
（3）如发生对公司股票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事件，或公司生产经营、财产状况、外部客观

情况发生重大变化，或其他导致公司董事会决定终止本次回购方案的事项发生时，则存在本
次回购方案无法顺利实施的风险。

（4）存在因股权激励计划或员工持股计划未能经公司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等决策机构审议
通过、激励对象放弃认购股份等原因，导致已回购股份无法全部授出的风险。

上述风险可能导致本次回购计划无法顺利实施，回购方案实施过程中出现前述情况的，
公司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并说明拟采取的应对措施，敬请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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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回购股份进展

暨首次回购公司股份的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载、误导性

陈述或重大遗漏。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或“物产金轮”）于2025年4月15日召

开第六届董事会2025年第二次会议，审议通过了《关于回购公司股份方案的议案》，同意公司
使用自有资金，以集中竞价交易的方式回购公司股份，用于股权激励或员工持股计划，拟回购
资金总额不低于人民币1,000万元（含），不超过人民币2,000万元（含），拟回购股份价格不超
过人民币15元/股。按照回购金额下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量约为66.67
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32%；按照回购金额上限、回购价格上限测算，预计可回购股份数
量约为133.33万股，占目前公司总股本的0.65%，具体回购股份的数量以回购期满时实际的股
份数量为准。回购实施期限自公司董事会审议通过本次回购股份方案之日起3个月内，如果
在回购期限内触及相关条件时，则回购期限提前届满。具体内容详见2025年4月16日披露于

《证券时报》及巨潮资讯网（www.cninfo.com.cn）的相关公告。
根据《上市公司股份回购规则》《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

股份》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公司应当在每个月的前三个交易日内披露截至上月末的回购
进展情况及公司应当在首次回购股份事实发生的次一交易日予以披露。现将首次回购股份
的情况公告如下：

一、首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2025年4月22日，公司首次通过回购专用证券账户以集中竞价方式回购公司股份，回购

公司股份数量为216,200股，占公司总股本的0.10%，首次回购股份的最高成交价为13.94元/
股，最低成交价为13.80元/股，成交总金额为2,998,074.00元（不含交易佣金等交易费用）。本
次回购符合公司既定回购股份方案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要求。

二、首次回购股份的具体情况
公司首次回购股份的时间、回购股份数量、回购股份价格及集中竞价交易的委托时段均

符合《深圳证券交易所上市公司自律监管指引第9号一一回购股份》的相关规定，具体包括：
1、公司未在下列期间内回购公司股份：
（1）自可能对本公司证券及其衍生品种交易价格产生重大影响的重大事项发生之日或者

在决策过程中，至依法披露之日；
（2）中国证监会及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情形。
2、公司以集中竞价交易方式回购股份符合下列要求：
（1）委托价格不得为公司股票当日交易涨幅限制的价格；
（2）不得在深圳证券交易所开盘集合竞价、收盘集合竞价及股票价格无涨跌幅限制的交

易日内进行股份回购的委托；
（3）中国证监会和深圳证券交易所规定的其他要求。
公司后续将根据市场情况继续实施本次回购计划，并将根据相关法律、法规和规范性文

件的规定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注意投资风险。
特此公告。

物产中大金轮蓝海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5年4月23日

三丰智能装备集团股份有限公司
证券代码：300276 证券简称：三丰智能 公告编号：2025-004 20242024 年度报告摘要

一、重要提示
本年度报告摘要来自年度报告全文，为全面了解本公司的经营成果、财务状况及未来发展

规划，投资者应当到证监会指定媒体仔细阅读年度报告全文。

所有董事均已出席了审议本报告的董事会会议。

大信会计师事务所（特殊普通合伙）对本年度公司财务报告的审计意见为：标准的无保留

意见。

本报告期会计师事务所变更情况：公司本年度会计师事务所由变更为大信会计师事务所

（特殊普通合伙）。

非标准审计意见提示

□适用 √不适用

公司上市时未盈利且目前未实现盈利

□适用 √不适用

董事会审议的报告期利润分配预案或公积金转增股本预案

□适用 √不适用

公司计划不派发现金红利，不送红股，不以公积金转增股本。

董事会决议通过的本报告期优先股利润分配预案

□适用 √不适用

二、公司基本情况

1、公司简介

股票简称

股票上市交易所

联系人和联系方式

姓名

办公地址

传真

电话

电子信箱

三丰智能

深圳证券交易所

董事会秘书

柯国庆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金山工业新
区鹏程大道98号

0714-6359320

0714-6399668

2229168328@qq.com

股票代码

证券事务代表

吴小芳

黄石经济技术开发区黄金山工业新
区鹏程大道98号

0714-6359320

0714-6399668

sfgfzxh@163.com

300276

2、报告期主要业务或产品简介

报告期内公司所从事的主要业务没有发生重大变化，公司是一家以工业机器人及相关智

能技术为核心的智能制造系统解决方案及装备的供应商与综合服务商。报告期内公司主营业

务仍是从事工业智能化、自动化生产线及成套装备的研发设计、生产销售、安装调试与运维服

务，具体业务包括以下五大板块：智能输送成套装备、智能焊装生产线、工业移动机器人及智能

立体仓储系统设备、高低压成套及电控设备、智能停车设备及油品贸易等其它业务。

1、智能输送成套装备

公司为制造企业提供智能输送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括：乘用车底部柔性合装系

统、汽车底盘分装线柔性磁浮拧紧系统、自行小车悬挂输送系统、摩擦输送系统、板式输送系

统、滑撬输送系统、滑板输送系统、地面链式输送系统、物料悬挂平移输送系统、升降及翻转系

统，主要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军工、农机等行业。产品可实现自动输送、自动升降与翻转、自

动送钉与拧紧、自动积放等功能，并具有智能控制、精确定位、混线生产、故障报警与自诊断、与

管理层设备的联网通讯、远程监控、远程运维服务等特点。

2、智能焊装生产线

公司提供集工程管理、研发设计、生产制造、装配集成、安装调试、售后服务于一体的智能

焊装生产线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括新能源电池模组装配焊接生产线、汽车侧围智能

焊装生产线、门盖智能焊装生产线以及车身智能主焊线等，产线业务覆盖汽车白车身焊装的全

工艺流程。公司已掌握的核心技术包括：汽车智能焊装装备整体设计及全面集成技术、工业机

器人全领域应用技术、数字化工厂（车间）的工艺规划仿真及虚拟调试技术、基于多传感器信息

融合的车身焊装质量智能检测技术、柔性化白车身总拼技术、工件输送浮动定位技术等，涉及

产品开发设计、生产制造、系统集成等多个技术领域，处于国内领先水平。汽车制造行业是当

前自动化应用程度最高的行业之一，也是智能制造装备应用最成熟的领域之一，受益于新能源

汽车销量高增长，顺应节能减排政策，新能源车身轻量化趋势引领技术革新，驱动原有生产线
的智能升级改造和新建制造智能生产线的产能扩张，催生汽车装备升级新需求。

3、工业移动机器人及智能立体仓储系统设备
为各行业的客户提供智能物流系统整体解决方案，主要产品包括：AGV自导引小车、RGV

地面智能小车、智能立体仓库及智能控制系统等，广泛应用于汽车、工程机械、家电、医药、化
工、造纸、烟草、家具、仓储物流、电子等行业。

4、高低压成套及电控设备
公司为各行业提供高低压成套及电控设备，主要产品包括：高压开关设备、预装式变电站、

低压开关柜、配电柜、动力柜、PLC控制柜等。近年来，随着新能源产业、高新技术产业、先进设
备制造业和房地产开发的投资明显加快，对工业配电自动化和民用配电智能化需求的加大，公
司高低压电器成套设备市场前景广阔。

5、其它业务
公司所从事的其它业务还包括：智能停车系统集成、油品贸易、智能制造系统相关配件和

维保服务等。
3、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1）近三年主要会计数据和财务指标
公司是否需追溯调整或重述以前年度会计数据
√是 □否
追溯调整或重述原因
会计政策变更

元

总资产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资产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的扣除非经
常性损益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流量净额

基本每股收益（元/股）

稀释每股收益（元/股）

加权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2024年末

4,367,193,
327.59

1,945,274,
428.61

2024年

1,937,665,
984.87

29,214,626.49

15,340,151.58

- 58,189,
065.17

0.0209

0.0209

1.51%

2023年末

调整前

4,947,712,
849.55

1,914,240,
887.31

2023年

调整前

1,735,065,
076.30

20,326,
539.55

10,520,
962.52

68,206,
885.95

0.0145

0.0145

1.07%

调整后

4,947,712,
849.55

1,914,240,
887.31

调整后

1,735,065,
076.30

20,326,
539.55

10,520,
962.52

68,206,
885.95

0.0145

0.0145

1.07%

本年末比上年
末增减

调整后

-11.73%

1.62%

本年比上年增
减

调整后

11.68%

43.73%

45.81%

-185.31%

44.14%

44.14%

0.44%

2022年末

调整前

4,005,417,
180.14

1,901,094,
713.42

2022年

调整前

1,333,665,
665.46

- 508,779,
511.35

- 530,038,
338.92

141,689,
150.19

-0.3631

-0.3631

-23.61%

调整后

4,005,417,
180.14

1,901,094,
713.42

调整后

1,333,665,
665.46

- 508,779,
511.35

- 530,038,
338.92

141,689,
150.19

-0.3631

-0.3631

-23.61%

会计政策变更的原因及会计差错更正的情况
2024年12月，财政部发布了《关于印发〈企业会计准则解释第18号〉的通知》，明确不属于

单项履约义务的保证类质量保证金的会计处理，应当根据《企业会计准则第13号一一或有事
项》规定，在确认预计负债的同时，将相关金额计入营业成本，并根据流动性列示预计负债。本
公司在首次执行日，对此项会计政策变更采用追溯调整法，调整了比较财务报表相关项目列
示，分别调增 2023年度合并及母公司利润表营业成本 28,110,083.47元、4,412,153.71元；调减
销售费用28,110,083.47元、4,412,153.71元。上述追溯调整不会对比较期间的归属于上市公司
股东的净利润及净资产产生影响。

（2）分季度主要会计数据
单位：元

营业收入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净利润

归属于上市公司股东
的扣除非经常性损益
的净利润

经营活动产生的现金
流量净额

第一季度

424,858,921.48

10,560,781.29

9,736,768.71

-24,659,674.42

第二季度

582,614,444.57

-1,431,080.28

-5,309,124.54

-103,081,539.03

第三季度

494,545,751.04

9,369,744.18

5,307,899.02

-79,930,488.26

第四季度

435,646,867.78

10,715,181.30

5,604,608.39

149,482,636.54

上述财务指标或其加总数是否与公司已披露季度报告、半年度报告相关财务指标存在重
大差异

□是 √否
4、股本及股东情况
（1）普通股股东和表决权恢复的优先股股东数量及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表

单位：股

报告期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前10名股东持股情况（不含通过转融通出借股份）

股东名称

朱汉平

朱汉梅

陈巍

朱喆

湖北省
新活

力
上市

高
质量

二号投资
合伙企业
（有 限 合
伙）

138,727

股东性质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内非国
有法人

年度报告
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
普通股股
东总数

持股比例

16.14%

7.77%

7.70%

4.62%

3.06%

177,068

持股数量

226,120,154.00

108,912,120.00

107,816,746.00

64,761,903.00

42,822,885.00

报告期末
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
股股东总
数

0

持有有限售条件的
股份数量

201,707,279.00

0.00

80,862,559.00

64,761,903.00

0.00

年度报告披露日前
一个月末表决权恢
复的优先股股东总
数

质押、标记或冻结情况

股份状态

质押

不适用

不适用

质押

不适用

0

持有特别
表决权股
份的股东
总 数（如
有）

数量

26,000,000.00

0.00

0.00

30,000,000.00

0.00

0

陈绮璋

朱汉敏

香港中
央结

算
有限

公
司

陈公岑

兴业银行
股份

有限
公司－华

夏中
证机器人

交易
型开放式

指数
证券投资

基金

上述股东关联关系
或一致行动的说明

境内自然
人

境内自然
人

境外法人

境内自然
人

其他

1.52%

1.21%

1.17%

0.92%

0.44%

朱汉平为公司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董事长兼总经理；朱汉梅为朱汉平的妹妹；朱汉敏为朱汉平
的弟弟；朱喆为公司董事、副总经理，为朱汉平的儿子；陈绮璋为公司董事。陈巍为公司董事，陈公
岑为陈巍的儿子。公司未知上述其他股东之间是否存在关联关系或属于《上市公司收购管理办
法》规定的一致行动人。

21,324,233.00

16,948,238.00

16,461,961.00

12,921,116.00

6,195,100.00

15,993,174.00

16,948,153.00

0.00

0.00

0.00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不适用

0.00

0.00

0.00

0.00

0.00

持股5%以上股东、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参与转融通业务出借股份情
况

□适用 √不适用
前10名股东及前10名无限售流通股股东因转融通出借/归还原因导致较上期发生变化
□适用 √不适用
公司是否具有表决权差异安排
□适用 √不适用
（2）公司优先股股东总数及前10名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表
公司报告期无优先股股东持股情况。
（3）以方框图形式披露公司与实际控制人之间的产权及控制关系

5、在年度报告批准报出日存续的债券情况
□适用 √不适用
三、重要事项
不适用


